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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之 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報告出席股數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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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整 

二、地    點：耐斯王子大飯店阿里山會議廳 

 (嘉義市忠孝路600號5F) 

三、行禮如儀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 

(二)監察人審查 10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自 103 年 4 月 1 日起投資性不動產之續後衡量改
採公允價值模式評價，相關財務報表影響數報告。 

六、承認事項： 

(一)103 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103 年度盈虧撥補表案。 

七、討論事項： 

(一)「公司章程」修訂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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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鑑核： 
附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9 頁） 
 

二、監察人審查 10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鑑核： 
附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 
 

三、本公司自 103 年 4 月 1 日起投資性不動產之續後衡量改採公

允價值模式評價，相關財務報表影響數報告： 

(一)本公司依據 103 年 4 月 24 日修訂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得採公允價值模式評

價。本公司鑑於為合理反映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於 103
年 7 月 9 日經董事會通過，自 103 年 4 月 1 日起投資性不動

產後續衡量改採公允價值模式評價。 
(二)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六條規定，上述會計政策

變動需追溯變更前一年度對財務報表之影響金額。本公司追

溯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對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改採公允

價值模式，保留盈餘增加 523,579 仟元；民國 102 年度合併

淨利增加 81,356 仟元；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合併資產負債

表之影響為資產增加 633,172仟元(投資性不動產增加 571,213
仟元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增加 61,959仟元) ，負債增加 25,997
仟元，權益增加 607,175 仟元，其中歸屬母公司權益增加

604,617 仟元，非控制權益增加 2,558 仟元。  
(三)本公司依 103.3.18 金管證發字第 1030006415號令規定投資性

不動產採公允價值模式衡量者，就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應轉

入保留盈餘，並依規定提列 393,347 仟元之特別盈餘公積。 
(四)上述影響數，業經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就其合理性逐

項分析並出具複核結果應屬合理之意見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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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3 年度決算表冊，謹提請  承認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

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

查竣事。  
二、上述財務報表業經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

證完竣。 
三、檢附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7-9 頁及第 11-24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03 年度盈虧撥補表，謹提請  承認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03 年度稅後淨損 357,793,982 元，累積盈

虧 0 元。  
二、檢附 103 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5 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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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謹提請  公決案。 
說   明：一、依據公司實際作業需要及法令規定修訂。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下：  
條文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
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
理。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配合法令
及實際需
要修訂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九
人，監察人三人，上述
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全體董事
及監察人其選任方式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提名
方式依公司法第一九二
條之一規定辦理，任期
均為三年，連選得連
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
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額，依主管機關頒訂之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九
人，監察人三人，均由
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
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
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
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
依主管機關頒訂之「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
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規定辦理。 

配合法令
及實際需
要修訂 

-5-



 

 
條文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之一 刪除 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
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
專業資格、持股、兼職
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行遵行事項，
依照證券主管機關相關
規定。 

原條文與
第十八條
合併，本
條刪除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年六月十四日，第
一次修正於………， 
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年六月十四日，第
一次修正於………， 
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新增修正
日期 

三、原「公司章程」請參閱本手冊第 26-34 頁。 
決   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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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報 告書  

一、103 年度營業報告                         
 金額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3 年度 % 102 年度 % +/-% 
營業收入 4,283,751 100.0 4,479,802 100.0 -4.4
銷貨毛利 1,207,300 28.2 1,378,298 30.8 -12.4
營業費用 1,550,486 36.2 1,414,655 31.6 9.6
營業淨利 -343,186 -8.0 -36,357 -0.8 -843.9
稅前利益 -395,397 -9.2 -55,520 -1.2 -612.2
純益 -409,222 -9.6 -59,987 -1.3 -582.2

 

本公司 10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428,375 萬元，較
去年度減少 19,605 萬元，下滑 4.4%。因新增投資設立之生產線
稼動率未達經濟規模，使成本率較去年度提高，故毛利額較去
年度減少 17,100 萬元。又海外轉投資公司正處於積極開發市場
階段，因投入大量的廣告行銷資源，此一次性行銷資源投入有
其遞延效益，故初期雖未挹注營收成長，且使營業費用增加，
而導致營業淨損較去年度增加 30,683 萬元，稅後純益較去年度
減少 34,924 萬元，此係為暫時性的虧損，待大陸市場逐步拓展
開來，本公司營運將可獲得改善。 

二、10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104 年經營團隊仍將秉持貫徹「讓明日更健康」的理念，除提供
大眾高品質的文化美食及保健飲品外，更著重創造領導潮流商
品到專注抗氧化、預防文明病等預防醫學的研究與開發，全力
發展提升人類生命科學保健食品，同時與國外技術合作深入更
先進的生技研究，讓愛之味推出的每一罐產品都充滿著愛心、
良心、智慧與健康。 
茲就 104 年營業計劃概述如下： 
1.本公司 104 年度預計營收佔比依品類區分： 
傳統美食類 28.75%、甜點類 19.76%、健康飲品類 42.82%、其
他類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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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商品開發： 
甜點類推出以台灣產屏東九號紅豆為主原料之「奶酪紅豆」新
品，用顆粒飽滿、鬆軟綿密的紅豆、Q 軟的奶酪派搭配濃郁香
醇的牛奶，兼顧健康與美味，Q 彈綿密、滑潤爽口，絕配的幸
福好滋味。 
健康飲品仍以健康概念為訴求，主推「萬丹紅紅豆水」及「御
白玉薏仁水」二支新品。「萬丹紅紅豆水」嚴選台灣萬丹紅豆
為素材，圓潤飽滿、香氣濃郁，以自然食材經長時間熬煮，保
留紅豆的功效及風味，養氣利水，喝出好氣色。「御白玉薏仁
水」精選粒實較大之薏仁，經脫殼、磨粉以最接近食物的原形，
保留營養成分及香氣，並添加白木耳，兼具美白與清熱之效，
水潤升級，讓肌膚有彈性。 

因應時代趨勢，消費者在追求天然健康之際，更期待口味帶來
的飲食愉悅。本公司擁有優秀的研發團隊，每年皆研發創新具
健康概念的美食、飲品與保健食品，未來仍將秉持「讓明日更
健康」的中心理念，堅持三不(不加防腐劑、不加人工香料、不
加化學色素)及三多(好料多、營養多、愛心多)原則，為社會大
眾謀取更多「吃」的福利。 

 
三、展望未來： 

1.精耕通路，深化與通路端的合作關係 
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與各通路商建立更緊密之夥伴關係更形重
要。本公司將藉由目標管理的推動與完整的通路發展計畫，創
造愛之味及通路雙贏的局面。未來將以更多樣化的行銷活動，
生動賣場陳列，刺激消費者購買慾。並藉由強化店內佈置及活
動露出，進一步提升貨架佔有率。 

2.專注於品牌價值，提升品牌形象 
愛之味長久以來持續關注市場發展趨勢，研發各種符合消費者
需求的新產品，以掌握銷售先機。藉由大量的媒體曝光，強化
商品力及品牌價值。另一方面，致力於行銷資源的投注與產品
結構的改善，提高品牌市場佔有率。運用廣告行銷，增進消費
者的忠誠度及回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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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落實食品安全，為消費者把關 
近年來食安問題頻傳，嚴重打擊消費者信心，導致食品業整體
產值大幅下滑。愛之味堅持產品品質三不政策 : 「不含防腐
劑」、「不加人工香料」、「不加化學色素」，提供最安全、最健
康的產品給消費者。每一罐產品皆通過食品衛生安全檢測，符
合安全標準，主動為消費者把關。 

4.持續不斷的創新與研發，開拓更多商機 
因應市場的快速變遷及消費者需求，本公司將以創新的技術研
發更多的新商品，以滿足消費者多變的味蕾，拓展更多商機。
在今年，「萬丹紅紅豆水」、「御白玉薏仁水」及「水果燕麥」
即是依此概念推出的新商品，一上市即深獲消費大眾的喜愛。
愛之味健康科學研究所一貫秉持「產品品質自然化」、「製造技
術科學化」、「健康食品大眾化」三大理念，提供最健康、安全、
美味的商品給消費者。未來仍將持續創新研發食品科技，將生
物技術運用在大自然的食材原料上。有鑒於現代文明病及慢性
疾病的叢生，預防醫學亦是愛之味的研發核心理念，在此方面
的努力已成為專業領域且績效卓著。「滴雞精」的開發與上市
即為針對現代人關心問題所特別研發出之經典產品。 

5.穩定內需市場，積極拓展海外版圖 
佈局全球，拓展海外市場，為愛之味品牌的永續發展開拓更多
空間及格局。102年於大陸山東開展業務，在去年更邀請在大
陸火紅的蘇有朋擔任「純濃燕麥」的代言人，已在大陸掀起一
陣銷售旋風。廈門及上海市場的營運陸續開展，為成熟且漸趨
飽和的內需市場尋求活絡的能量。藉由結盟的夥伴運作，將本
公司及合作夥伴的產品做更多的曝光與推廣，滿足消費者端的
便利與多元需求。同時也致力於流通體系效益化的提升，開發
任何可能的新通路、新市場，拓展更多商機。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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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綜合

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及盈虧撥補表之議案，業

經查核完竣，所有決算表冊，經核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謹具報告。 
 

敬請 
鑑核 

 
此致 
本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上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子鏘 

              監察人：耐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醒華 

          監察人：樂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建宏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3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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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查核報告書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 日

之個體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個體現金流

量表, 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

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

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表示意見。如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六)
所述, 列入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其
財務報告並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

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 採用權

益法之投資於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日之金額分別為

2,174,704 仟元及 2,201,056 仟元;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度

關於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綜合損益份額(含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分別為(19,231)
仟元及 9,410 仟元, 暨附註十三所揭露之轉投資事業相關資

訊, 係依被投資公司委任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作評

價及揭露, 本會計師並未查核該等財務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個體財務

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

個體財務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

階層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

計估計, 暨評估個體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

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

供合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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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

會計師之查核報告, 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足以允當表達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3年及 102年 12月 31 日之個體

財務狀況,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

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如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所述,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於民國 103 年 4 月 1 日改變會計政策, 將投資性不

動產後續改以公允價值模式衡量, 並追溯重編民國103年第

1 季之合併財務報表。隨附經核閱及查核之民國 103 年 3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合併資產負債表亦比照追溯重編。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黃   鈴   雯 

 

 

會計師: 蔡   淑   滿 

 

核准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200032833 號 

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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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書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 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公司管理階層之責任, 本
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如

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三)、六(八)所述, 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部

分子公司及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其財務報告並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有關該等子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於民

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總額分別 1,287,312 仟元及

1,275,067 仟元, 各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9.41%及 9.20%, 負債總額分別

為 247,544仟元及 245,012仟元, 各占合併負債總額之 3.32%及3.30%; 
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度綜合損益總額分別為 14,921 仟元及 8,383 仟

元, 各占合併綜合損益總額(3.72)%及(15.07)%；另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於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金額分別為 1,673,857 仟元及

1,710,233 仟元, 各占合併資產總額 12.24 %及 12.34%;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度關於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綜合損益份額(含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46,554)仟
元及(12,262)仟元, 暨附表七所揭露之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係依被

投資公司委任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作評價及揭露, 本會計師

並未查核該等財務報告。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

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金額

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

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 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

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

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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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 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

查核報告, 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愛之味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

狀況, 暨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

與合併現金流量。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3 年及 102 年度之個體

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備供參考。 

如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所述,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於民國 103年 4月 1日改變會計政策, 將投資性不動產後續改以公允

價值模式衡量, 並追溯重編民國 102 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隨附經查

核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亦比照追溯重編。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黃   鈴   雯 
 
 
會計師: 蔡   淑   滿 
 
 
核准文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200032833 號 
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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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0,932,362)

調整：追溯適用及重編之影響數 604,617,214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93,347,136)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9,662,284)

           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7,210,89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變動數 4,954,388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1,918,790)

            103年度稅後淨利(損) (357,793,982)

期末待彌補虧損數 (369,712,772)

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369,712,772

期末未分配盈餘 ─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盈 虧 撥 補 表
一○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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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民國 102 年 6 月 28 日 
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
名為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業務如下： 
(一)蔬菜、水果、肉類、水產品、海帶、貝類、豆類、

菇、荀、醬菜、素食、羹湯、粥之罐頭食品製造
加工及買賣業務。 

(二)果蔬汁飲料類、碳酸飲料類、礦泉水、包裝飲用
水、運動飲料、咖啡飲料、茶類飲料、青草茶飲
料、豆(米)漿、機能性飲料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
務。 

(三)冷凍蔬果、肉類、水產、冷凍粉條、冷凍麵糰、
冷凍混合食品、冷凍調理食品之製造加工及買賣
業務。 

(四)速食麵、速食米粉、麵米製品、粉條之製造加工
買賣與即食餐盒包作加工及買賣業務。 

(五)醱酵食品、醬油、味噌、食用醋、調味醬(沙茶醬、
辣椒醬、沙拉醬、蛋黃醬、烤肉醬、魯肉醬、花
生醬)、調味料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六)乳製品(鮮乳、保久乳、乳粉、乳酪、煉乳、乳油
等)、調味乳、醱酵乳及冰品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
務。 

(七)食用油脂、脫水醃燻食品、果醬、布丁、果凍、
果膠食品、糖果、糕餅、麵包之製造加工及買賣
業務。 

(八)茶類製品、豆類製品、穀類製品、動物飼料之製
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九)綠藻、藍藻、雞精、大蒜(精)、食用花粉、靈芝
類、蜂王漿、寡糖、酵素、食品之製造加工及買
賣業務。 

(十)有關前各項產品及其原料之進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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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啤酒、葡萄淡酒、烈酒、酒類之買賣及其進出
口貿易業務。 

(十二)農漁牧場、遊樂場所、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及
觀光旅館、餐廳之經營。 

(十三)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及商業大樓出租
及出售業務。 

(十四)有關企業管理之診斷、分析、諮詢、顧問之業
務(會計師業務及證券投資顧問業務除外)。 

(十五)電腦及週邊相關軟體設計服務之業務。 
(十六)自動販賣機之設置。 
(十七)C802041 西藥製造業。 
(十八)C802051 中藥製造業。 
(十九)CC01050 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二十)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廿一)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廿二)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廿三)CH01010 體育用品製造業。 
(廿四)CK01010 製鞋業。 
(廿五)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廿六)E701010 通訊工程業。 
(廿七)E701020 衛星電視 KU 頻道、C 頻道器材安裝

業。 
(廿八)F102160 輔助食品批發業。 
(廿九)F104030 鞋類批發業。 
(三十)F108011 中藥批發業。 
(卅一)F108021 西藥批發業。 
(卅二)F109030 運動器材批發業。 
(卅三)F204030 鞋類零售業。 
(卅四)F208011 中藥零售業。 
(卅五)F208021 西藥零售業。 
(卅六)F209020 運動器材零售業。 
(卅七)I104010 營養諮詢顧問業。 
(卅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卅九)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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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F399010 便利商店業。 
(四一)F301020 超級市場業。 
(四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對外之保證。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於台灣省嘉義縣，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

議，於國內外地設立分公司或工廠，其撤銷或遷移時
亦同。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業之合
夥人；如為他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
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投資總額之限制，唯
有關長期股權之投資應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由權責單位於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拾捌億元正，分為捌
億捌仟萬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正，其中未發
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述總額內得發
行特別股。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乙種特別股，其權利義務及其他重要事
項如下： 
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除彌補歷年累積

虧損及依法繳納一切稅捐外，應先提百分之十
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按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後，再就其餘額併同以前年度累積之未分
配盈餘優先發放乙種特別股當年度應分派及以
前各年度累積未分派之股息。 

二、本公司乙種特別股股息定為年利率 2%~7%。 
三、特別股股息依實際發行價格計算，於每年股東

會承認決算書表後，由董事會訂定特別股除息
基準日，以現金一次支付上年度應發放之特別
股股息，發行當年度股息按特別股當年度實際
發行日數計算，增資基準日定為發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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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倘當年度決算無盈餘或盈餘不足分派乙種特別
股股息時，其未分派或分派不足額之股息，按
股息率以年複利計算，累積至以後有盈餘之年
度優先補足。 

五、乙種特別股自發行日起算滿三年到期，到期前
不可轉換，於到期日起三個月內本公司依一股
乙種特別股強制轉換成一股普通股。乙種特別
股依本款轉換為普通股後，其累積未分派之股
息，應於以後有盈餘年度優先補足之。        

六、除權(息)基準日前已轉換成普通股者，參與轉換
當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有關前一年度盈
餘及資本公積分派，但應放棄轉換當年度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前一年度特別股股息。除權(息)
基準日後始轉換成普通股者，參與當年度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前一年度特別股股息，不再參與
轉換當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有關前一年
度盈餘及資本公積之分派。同一年度特別股股
息及普通股股利(息)以不重覆分派為原則。 

七、乙種特別股除領取特別股股息外，不得參與普
通股關於盈餘及資本公積分派。 

八、乙種特別股分派本公司剩餘財產之順序優先於
普通股，但以不超過特別股發行金額為限。 

九、乙種特別股股東於普通股股東會無表決權，亦
無選舉董事、監察人之權利；但得被選舉為董
事或監察人。 

十、本公司以現金發行新股時，乙種特別股與普通
股股東有相同之優先認股權。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二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依法經主管機關簽證後發
行之；亦得採免印製股票方式發行股份，或得就每
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有關股務事宜之處理，悉依主管機關頒訂之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台灣證
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得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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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股東應將本名或名稱及住所通知本公司，並填具印
鑑卡送交本公司存查，印鑑如有遺失，以書面向本
公司掛失，方可更換新印鑑。 

第  八  條   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
申請書」，連同股票向本公司申請過戶，經依法登載
於本公司股東名簿後，始得對抗本公司。 

第  九  條   股票如有遺失或損毀時，依公司法及一般法令規定辦
理之。 

第 十  條   受理股東申請辦理未滿千股之不定額股票之分割換
發，除其以繼承關係取得者外，得酌收費用。其他
相關股務事宜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每屆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
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
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由董事會於三
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開之。
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以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第 十三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
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
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時，由副董事長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十五 條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份有一表決權。 
第 十六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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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及
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
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
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第 四 章  董事、監察人 

第 十八 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七至九人，監察人三人，均由股東
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
選均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記名股票之股
份總額，依主管機關頒訂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
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ㄧ，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及選任方式
及其他應行遵行事項，依照證券主管機關相關規定。 

第 十九 條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
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第 二十 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各一
人，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
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二十一條   董事缺額達最低章程規定人數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
體解任時，董事會應依法召開股東會補選之，但補
選就任之董事或監察人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
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
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方式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並為主席，
董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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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副董事長或董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三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董事過
半數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
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
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以一人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另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
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四條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
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二十五條   監察人除依法執行職務外，得列席董事會議陳述意
見，但無表決權。 

第二十六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每月支領之車馬費，不論盈虧得
參酌同業通常水準給付之。另本公司董事長、董事
及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之報酬，不論公司營業
盈虧均應支付，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個別對本公
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
之水準議定之。 

第二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得為董事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董事監
察人因執行職務而可能引發之潛在的法律責任。 

第 五 章  經理及職員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聘請顧問或重要職員。 

第 六 章  決    算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各
項表冊，於股東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監察人查核
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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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 條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預提應繳稅捐，彌補
歷年虧損外，應先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及
就當年度發生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於優先發放特別股當年度應分派及以前
各年度累積未分派之股息後，其餘依下列順序分派
之（一）董監事酬勞百分之一（二）員工紅利百分
之一（三）餘額除保留部份不分配外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案，提報股東會決議後分配之。 
食品產業所處環境多變，本公司正值穩定成長階
段。為因應業務成長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以求
永續發展，由尚可分配盈餘提撥五十％（含）以上
為股利分派原則。本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
兩種，依公司成長率兼考量資本支出情形，優先分
派股票股利。其餘得分派現金股利，比率不低於當
年度股利分配總額之十％（含），但現金股利每股若
低於 0.1 元則不予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

理。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

如有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四日，第一次

修正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第二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三年九月五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
九月五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廿九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第六
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六日，第七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二年十月廿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
四月十五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十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卅日，第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廿九日，第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七十七年五月廿四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
年五月廿七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廿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五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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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第十八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五日，第十九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廿六日，第二十次修正於八十四
年五月廿五日，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五月
廿二日，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廿七
日，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廿七日，第
廿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廿五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卅一日，第廿六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廿九日，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四日，第卅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卅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第卅二
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卅三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卅四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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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東常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依本規則行

之。 
第  二 條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簽到時應繳交簽到卡以代替簽

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第  三  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依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三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

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
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  四  條  股東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長為主
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副董事長或董事
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副董事長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  五  條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
保存一年。 

第  七  條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或代理人)出席
時，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已逾開會時間尚不足法定數
額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或代理人)出席
時，得以出席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前項進行假決議後，如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所代表之
股數已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立即宣告正式開會並將
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第  八  條  股東會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利人召集
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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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
經股東會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會議經決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
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  九  條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或代理人)對原議案之修正
案、替代案或以臨時動議提出之其他議案，應有其他
股東(或代理人)附議，議程之變更、散會之動議亦同。 

第  十  條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
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
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
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經確認之發
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
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得予制止。 

第 十一 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
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
止其發言。 

第 十二 條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
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人出席股東會時，僅得
推由一人發言。 

第 十三 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十四 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 十五 條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等工作人員，得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決之結果，應當
場報告，並作成記錄。 

第 十六 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或代理人)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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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
決同。 
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股東委託
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一人同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
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
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
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七 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得由主席定其表決順
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
勿庸再行表決。 

第 十八 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第 十九 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
察員」字樣臂章。 

第 二十 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
辦理。 

第 廿一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37-



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一）全體董事、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最 低 應 持 有 股 數 股 東 名 簿 登 記 股 數

董  事 20,000,000 股 30,099,751 股 

監察人 2,000,000 股 3,196,021 股 

（二）董事、監察人持有股數明細表：  

戶  號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 
登記股數 

備      註

44669 董 事 長 陳添濤文教基金會 2,177,328 代表人：陳哲芳

663 副董事長 耐斯企業(股)公司 20,473,394 代表人：陳鏡仁

66472 董    事 英吉利國際諮詢顧問(股)
公司 2,242,904 代表人：陳保德

127804 董    事 村園和業(股)公司 2,938,125 代表人：陳志展

192859 董    事 東台灣文創產業開發(股)
公司 1,152,000 代表人：梁懷信

155899 董    事 台富國際(股)公司 258,000 代表人：楊鐵爐

192844 董    事 台灣愛保諾生技(股)公司 858,000 代表人：詹亢戎

144626 監 察 人 上鉅國際(股)公司 458,209 代表人：王子鏘

66474 監 察 人 耐斯國際開發(股)公司 1,990,000 代表人：陸醒華

66473 監 察 人 樂山投資(股)公司 747,812 代表人：李建宏

備註：停止過戶日為 104 年 4 月 27 日~10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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